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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訂定目的）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促進我國銀行

業形塑誠信經營企業文化，建置以責任為

基礎之公司治理架構，並強化對高階管理

人員之問責，使銀行導入責任地圖制度時

有所依循，特訂定銀行業導入責任地圖制

度自律規範（以下簡稱「本自律規

範」）。

一、明定本自律規範之訂定目的。

二、本自律規範主要參酌英國《高階管理

人員制度》1、新加坡《個人問責制和

行為指引》2、香港《致持牌法團有關

加強高級管理層問責性的措施的通

函》與《註冊機構的管理層問責性指

引》、澳洲《金融問責制度》3等國際

規範與實務，並綜合考量國內實務後

訂定之。

第二條 （適用範圍）

銀行應制定責任地圖制度，可視業務

性質、組織規模及架構為適當調整。

明定本自律規範之適用範圍。

第三條 （適用對象）

本自律規範之適用對象為高階管理人

員。

本自律規範對於高階管理人員之相關

規範，於董事長亦適用之。

一、明定本自律規範之適用對象。

二、考量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及

常務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應

以高度自律及審慎之態度行使職權，

帶領董事會決定重大決策，於部分組

織亦具有個人決策權，對銀行營運管

理上配有關鍵職責，故納入責任地圖

制度適用對象內。

第四條 （名詞定義）

本自律規範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高階管理人員：係指負責銀行所

分配關鍵職責並就有關業務或管

理活動具有決策權之人員，包括

但不限於總經理、副總經理、總

行各部門主管等。

二、總體責任：係指高階管理人員本

身所負責之主要業務內容及對應

須承擔之責任，並對其所屬之責

一、明定本自律規範名詞定義。

二、各銀行之高階管理人員實際範疇，依

各銀行之業務性質、組織規模及架構

而定。

1 FCA (2022) Senior management arrangements, Systems and Controls, SYSC
2 MAS (2020) Guidelines on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and Conduct, IACG
3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Regime Bill (2022),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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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任具有決策權，各銀行得依據實

際業務及管理活動內容進行調

整。

三、 責任地圖：係記錄銀行管理

與治理架構之整體樣貌，其包含

高階管理人員權責分配及其各自

之呈報對象，以確保銀行主要業

務與管理活動均確實分配予合適

之高階管理人員。

四、責任聲明書：係載明高階管理人

員之基本資料及其負責之業務範

疇與承擔之責任，並由各高階管

理人員確認其權責範圍後簽署。

第五條 （高階管理職能定義）

高階管理職能係指需分配予董事長或

高階管理人員之關鍵職責，透過明確定義

與劃分具體管理與業務類別，使上開人員

可清楚瞭解自身需負責之業務與所對應之

權責，並以誠信及當責原則，對其於銀行

業務經營管理有關之行為負責。

銀行應確保各項高階管理職能，分配

予至少一名高階管理人員。

高階管理職能包括以下項目，但各銀

行可依法令規定及其業務性質、組織規模

及架構而進行調整：

一、董事長職能：對內為股東會、董

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對外代

表公司，帶領董事會決定重大決

策。

二、總經理職能：綜理全行經營事

務，督導各單位審慎評估及檢討

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

三、總稽核職能：綜理稽核業務，負

責領導及督導銀行之內部稽核部

門，協助董（理）事會及管理階

層查核及評估內部控制制度是否

有效運作，並適時提供改進建

明定高階管理職能定義，及列舉國內法規

涵蓋銀行應分配之關鍵職責，惟考量銀行

之業務性質、組織規模及架構尚有差異，

各銀行仍可視實務狀況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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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

以持續有效實施及作為檢討修正

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

四、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職能：綜理

銀行法令遵循事務，負責督導法

令遵循制度之規劃、管理及執

行，並監督銀行相關業務管理政

策與程序符合法令及主管機關監

管規定。

五、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主管職

能：負責督導銀行洗錢及資恐風

險之辨識、評估與監控，發展防

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並協調

監控政策程序之規劃與執行，遵

守相關法規及標準。

六、資訊安全長職能：綜理資訊安全

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務，負責

督導資訊安全制度之規劃、監

控、管理及執行。

七、風險管理單位主管職能：負責辨

識、衡量、監控及管理銀行所面

臨之各項風險，並建立風險管理

機制，以評估及監督整體風險承

擔能力、已承受風險現況、決定

風險因應策略及風險管理程序遵

循情形。

八、會計／財務主管職能：負責確保

財務報告之品質與可靠性，監督

及管理銀行之財務資源。

九、總行業務部門主管職能：負責督

導銀行各項主要業務活動之管理

及執行。

十、其他高階管理職能：係指未被指

派於前述高階管理職能，但銀行

認為亦應列入高階管理人員之關

鍵職責。

第二章 責任地圖制度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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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責任地圖制度執行架構）

銀行於導入責任地圖制度時，應依循

下列階段辦理：

一、定責：就銀行組織及治理架構與

業務經營對於其所適用之高階管

理職能、總體責任等內容進行梳

理，協助高階管理人員釐清權

責。

二、當責：透過責任地圖制度，使高

階管理人員明確瞭解其權責範

圍，並供高階管理人員評估其肩

負該權責所應具備之資源是否充

足。

三、問責：當銀行之業務或管理發生

重大違失時，應啟動問責程序，

並對事件根本原因進行完整分

析，以瞭解該事件可能存在之缺

失行為，判斷係屬作業執行未遵

循規範抑或是內部控制制度設計

失靈所致，並輔以責任地圖瞭解

相關缺失所對應之被問責對象。

四、究責：在執行問責程序並釐清被

問責對象後，評估被問責對象是

否已克盡其督導或管理之責，並

衡酌其違失之情況並進行後續究

責程序。

一、明定責任地圖制度執行架構。

二、銀行可透過四大階段辦理責任地圖機

制，而問責程序啟動時機，可包括但

不限於違反內外部規範之重大情事、

重大風險事件發生或其他經判斷須啟

動問責之重大情事，並由銀行依其業

務性質、組織規模及架構而定。

第七條 （董事會權責）

董事會應負責督導責任地圖制度之執

行，透過該制度確認應當責之高階管理人

員責任，以確保責任地圖制度之有效性。

董事會得授權其轄下委員會負責監督

及管理銀行相關業務類別之營運及決策，

以健全決策功能及強化管理機制。

明定董事會權責及得授權轄下委員會進行

監督及管理之相關權責。

第八條（具問責功能之委員會）

銀行應於董事會轄下設置問責委員會

或指定既有委員會負責問責事宜，以推動

責任地圖制度之運作，其行使職權規章，

一、明定具問責功能之委員會權責，及其

運作之應遵循事項。

二、具問責功能之委員會其主要之權責與

目標係推動公司治理及誠信經營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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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經由董事會通過。

具問責功能之委員會運作應遵循下列

事項：

一、如出席委員與案件之被問責人員

存在利害關係，該委員於討論及

表決時應行迴避，且不得代理其

他委員行使表決權。

二、如被問責人員為董事長或具董事

身分之高階管理人員，須納入獨

立董事意見。

三、其決議結果應提報董事會核准或

備查。

責文化，並督導責任地圖制度之運

行，如確定有須究責事項，可提出究

責建議並透過人事評議機制進行後續

究責程序，或逕於具妥適核准層級之

具問責功能之委員會進行究責決策。

三、銀行應依其業務性質、組織規模及架

構衡酌，設置問責委員會或指定既有

委員會負責問責事宜，例如：誠信經

營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審計委員會

等。

第九條（責任地圖）

銀行應透過責任地圖記錄銀行管理與

治理架構之整體樣貌。

前項責任地圖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公司治理架構圖：描繪公司董事

會及轄下各委員會組織架構。

二、權責分配表：界定與載明應涵蓋

於責任地圖之高階管理人員，並

確認各高階管理人員所擔負之個

人權責範圍，包含高階管理職能

與總體責任。

三、內部呈報流程圖：依高階管理人

員所轄之組織、管理架構及業務

流程，梳理呈報程序及對應呈報

之高階管理人員。

銀行於編製責任地圖時，宜衡量以下

原則：

一、使閱讀者容易理解銀行之治理結

構與決策負責人、呈報流程；如

有多條內部呈報流程，各流程之

劃分宜清晰明確。

二、責任地圖之權責分配表內容，與

責任聲明書所提之高階管理人員

之權責內容須一致。

一、明定責任地圖之涵蓋內容及編製原

則。

二、透過責任地圖確保銀行主要業務活動

均確實分配予合適之高階管理人員，

及利於釐清內部管理責任與架構。

三、各銀行可視其業務性質、組織規模及

架構，決定責任地圖之呈現形式及涵

蓋細節。

第十條（責任聲明書） 一、明定責任聲明書之出具時點及涵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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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應要求高階管理人員於新任或權

責內容異動時出具責任聲明書。

前項責任聲明書應明確載明高階管理

人員下列內容：

一、個人資料：高階管理人員之個人

資料，例如：姓名及職位名稱

等。

二、職能與權責：高階管理人員之高

階管理職能與總體責任，總體責

任應包含管理範圍及其生效日

期，惟不包含臨時性職務代理之

職責。

三、同意聲明：高階管理人員就責任

聲明書所列資訊之同意聲明。

銀行之高階管理人員於審閱責任聲明

書內容後，應簽署各自之責任聲明書，以

示同意責任聲明書所列之各項內容，銀行

並應提供副本予高階管理人員留存。

容。

二、高階管理人員同意聲明，係為確保高

階管理人員已確認責任聲明書所提供

之訊息完整正確，並瞭解其職能與權

責範圍，並於履行前揭職能與權責時

採取妥適之措施，以盡公司治理及監

督之責任，並落實銀行內部控制制

度。

第三章 責任地圖制度維運

第十一條（交接流程運行原則）

銀行應擬定高階管理人員交接手續及

相關規範，以建立完善之交接制度。

前項交接手續之適用範圍包含人員：

一、即將成為高階管理人員者。

二、須承擔新職能或新責任之高階管

理人員。

三、職能或責任將調整之高階管理人

員。

四、對前述人員負有管理或監督責任

之高階管理人員。

銀行於辦理第一項之交接手續時，應

使新任高階管理人員得以清楚知悉所承擔

之總體責任。

前項新任高階管理人員應確認其責任

聲明書內容並簽署。

銀行應留存相關交接程序紀錄，或銀

行內部會議之紙本或電子紀錄，以茲證明

一、明定交接流程運行原則及其適用範圍

包含人員。

二、銀行應擬定權責交接手續，以利高階

管理人員面臨人事任命之調動或輪換

時，可清楚掌握相關變動資訊及交接

之職能與權責，確保銀行職能與權責

分配之一致性及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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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手續之執行，相關紀錄應至少留存五

年。

銀行應每年定期檢視交接手續相關管

理程序，確保相關管理程序之落實。

第十二條（責任地圖與責任聲明書之維護

更新與紀錄保存）

銀行應每年維護，並妥善留存現行版

之責任地圖與責任聲明書相關文件與紀

錄，對歷次責任地圖與責任聲明書相關文

件與紀錄，自異動日起至少留存五年。

如責任地圖內容異動或有應（重）新

簽署責任聲明書之情形，銀行應於合理期

間內完成更新；如未完成應合理敘明未完

成之理由並經一定流程之覆核確認，盡速

完成相關事宜。

一、明定責任地圖與責任聲明書之維護更

新與紀錄保存。

二、本條所稱責任地圖之內容異動，包括

但不限於公司治理架構異動、高階管

理人員之新委任或終止委任、職能或

責任之調整、內部呈報流程之變更

等。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三條（未盡事宜）

本自律規範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

令及規定辦理。

明定銀行於運作責任地圖制度時，除應遵

循本自律規範外，仍應遵循銀行相關法令

（例如：銀行法）及其他本會所訂有關會

員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核定程序）

本自律規範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自律規範核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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